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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资金管理，确保资金运行

安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依据财政部、民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

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财社〔2012〕138号，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和《2024 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及其他有关法规、规章，制定本指引，项目执行单位应

参照执行。

一、项目资金管理的原则

本指引所述项目资金包括中央财政资金和配套资金。

中央财政资金是中央财政通过民政部部门预算安排的专项用于支持社会组

织参与社会服务的补助资金。

配套资金是项目执行单位取得的除本项目补助资金以外的、与本项目用途

相同并使用于本项目的资金，包括其他财政资金、社会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其

他财政资金包括项目执行单位接受的其他财政拨款，社会募集资金包括项目执行

单位为开展项目所取得的捐赠、赞助款等，自有资金包括项目执行单位用于项目

的自有资金等。

项目资金的使用应符合《管理办法》和《实施方案》的规定，全部用于开

展符合规定的社会服务活动，管理上应遵循以下原则：

1.合法性：项目资金的使用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项目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的要求。

2.专款专用：项目资金使用应以项目申报书确定的工作目标和承诺为依据，

全部用于申报书所规定的受益对象和服务活动，不得挪作他用，也不得挪用其他

项目资金。

3.经济合理：项目资金使用和支出要厉行勤俭节约，应严格按照规定的范

围和开支标准执行，力争做到经济、合理、高效。



- 2 -

二、项目预算管理

（一）项目预算的编制

立项单位应当在做好调查研究、科学设计的基础上，合理编制项目资金来

源和使用预算以保证资金使用的规范和有效，在确定投入的配套资金金额时应量

力而行。

编制预算时，立项单位应在“项目简介”和“项目预算”中列明项目主要

内容、实施区域、服务类型、受益群体、受益人数和次数、费用种类和标准，分

别编制中央财政资金和配套资金使用预算，并按“社会服务支出”和“项目执行

费用”分类别进行明细列报。具体编制要求如下：

1.社会服务支出

社会服务支出是指直接用于受益对象和开展社会服务活动的支出，包括开

展服务支出和发放物品支出。

开展服务支出应按提供服务种类、受益对象种类或预计发生的费用类型填

列。发放物品支出按发放物品的种类填列，并列明单位、数量和费用标准。立项

单位应减少开展服务活动的项数或种类，集中资金用于急需开展的服务活动，避

免资金过于分散。

全国性社会组织承接社会服务试点项目和地方性社会组织服务民政民生示

范项目不资助向受益对象发放救助款、奖学金和补贴等款项；不资助专业课题研

究、赠送图书、赠送大额礼品或与服务对象需求无关的礼品，不资助投资、高风

险户外活动、考察旅游、软件系统开发维护和订阅、种植养殖、基建、购置设备

和服务设施、培训等活动。

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培训示范项目不资助除陪训活动以外的其他活动，如考

察旅游费用、团建费、开展社会服务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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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预算时，国家有规定标准的费用按相关规定执行；国家无相关规定的，

费用标准应符合项目实际情况，并遵循经济节约的原则。编制预算时应遵循以下

要求和标准：

（1）劳务费

劳务费是项目执行中发生的支付给在本组织无工资性收入的临时聘用人员

的劳务性费用，包括专家咨询费、临时聘用人员劳务费和志愿者补贴等，不得向

本组织工作人员及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支付劳务费。受益对象不得领取劳务费。

编制预算时，专家咨询费、临时聘用人员劳务费和志愿者补贴应在开展服

务支出中单独申报，并列明劳务的种类、服务内容、工作次数及时间、标准等，

并要严格控制在中央财政资金中列支的金额和比例。具体标准如下：

①专家咨询费的标准：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500元/人天、其他专业技术

一般人员 300 元/人天；每个专家在项目中累计工作时间超过两天的，第三天及

以后的费用标准，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300元/人/天、其他专业技术一般人员

200元/人/天的标准执行。

②临时聘用人员劳务费标准：不得超过项目立项单位所在地（或项目执行

地）的上年社会平均日工资，且每人每天不超过 200元。

③志愿者补贴：包括餐费、市内交通费等补贴，每人每天不超过 100 元，

发放志愿者补贴的不得再以报销形式列支餐费和交通费等支出。

（2）专业社工服务人员

全国性社会组织承接社会服务试点项目和地方性社会组织服务民政民生示

范项目可列支本组织专门从事社工服务人员的工资性支出，费用按工作次数及时

间计算，每天的费用标准应不高于当地上年社会平均工资。外聘专业社工的服务

费参照临时聘用人员劳务费的相关规定执行。

专业社工服务是指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人员运用个案、小组活动、社区活动

等三种工作方法为服务对象提供的专业服务。专业社工服务人员是指具有社会工

作职业水平证书（或大学相关专业教师、或社会工作相关专业毕业证书、或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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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相关六个月以上专业培训并具有五年以上社会工作经验）并在本项目

中专门从事专业社工服务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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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预算时，立项单位应列明专业社工服务的人数、工作次数及时间、费

用标准，并将本组织社工服务人员工资与外聘社工服务人员的劳务费分别单独列

示。

中央财政资金和配套资金列支的本组织专门从事社工服务人员的工资性支

出分别不得超过其社工服务活动资金总额的 30%。

（3）培训费

培训费是项目执行中对受助对象开展培训所必须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住

宿费、伙食费、培训场地费、师资费、培训资料费、交通费、其他费用。除社会

组织从业人员培训示范项目外，其他项目不得列支培训费。

编制培训费预算时，应列明培训对象的种类或培训名称、次（期）数、每

次（期）的天数和人数，并按次（期）列明培训所需费用的金额。需单独列明师

资费的标准、次（人、人次、天）数等。

培训费执行《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财行〔2016〕540号）的

规定，且不得超出《2024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实施方案》

的规定标准。具体如下：

开展培训的费用总额，包括师资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场地费、培训

资料费、交通费、其他费用。对于不安排住宿的培训，应相应扣减住宿费用。

师资费是指聘请师资授课发生的费用，包括授课老师讲课费、住宿费、伙

食费、城市间交通费等。讲课费的支付不得超过《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

法》规定的标准。线上课程在标准范围内按实际发生支付费用。不得向本组织工

作人员及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支付师资费。

住宿费是指参训人员及工作人员培训期间发生的租住房间的费用；伙食费

是指参训人员及工作人员培训期间发生的用餐费用；培训场地费是指用于培训的

会议室或教室租金；培训资料费是指培训期间必要的资料及办公用品费；交通费

是指用于培训所需的人员接送以及与培训有关的考察、调研等发生的交通支出；

其他费用是指现场教学费、设备租赁费、文体活动费、医药费等与培训有关的其

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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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培训示范项目外，其他项目不得在社会服务支出中列

支培训费。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培训示范项目不得在社会服务支出中列支本组织工

作人员的工资性支出。

（4）交通费

开展服务支出中的交通费是指项目执行过程中必须发生的专家、志愿者和

受益对象的差旅费和市内交通费，列支的交通费应与开展项目直接相关，并符合

经济节约原则。如果已经支付志愿者补贴的，则不得再为志愿者报销市内交通费。

开展服务支出中的交通费不包括项目执行单位人员及培训对象的城际间交

通费。培训对象参加培训往返及异地教学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按照有关规定回

单位报销。项目单位执行人员的交通费在项目执行费用中列支。

差旅费应参照《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

〔2013〕531号)、《关于印发<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赴地方差旅住宿费标准

明细表>的通知》(财行〔2016〕71号)执行。

（5）发放物品支出

拟发放的物品应是开展项目所必需的，包括发放给受益对象的物品，不包

括开展活动的资料费等。

项目不资助赠送图书、赠送大额礼品或与服务对象需求无关的礼品。项目

执行单位购买的、符合预算并且直接交付受益对象或捐赠给社会组织(为受益对

象开展服务)、单项金额较大的资产，在明确产权归属并办理财产移交手续后，

可作为发放物品支出。

编制预算时，立项单位应本着节约、适用、满足基本功能的原则，列明预

计发放物品的具体种类、数量、标准和金额，发放物品支出分别不超过中央财政

资金和配套资金中社会服务支出总额的 50%。

2.项目执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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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执行费用包括执行项目所必须的交通、会议、印刷宣传等费用，在配

套资金中允许列支开展项目所必需的其他费用。项目执行费用预算应按费用类型

填报，具体要求如下：

（1）交通费

交通费是项目执行过程中必须发生的、与执行项目直接相关的立项单位项

目执行人员的差旅费和市内交通费，不得列支与项目无关的交通费用。

编制预算应列明预计发生交通费的金额, 差旅费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市内交通费应符合经济节约原则。

（2）会议费

为开展项目召开的会议，包括项目启动会、项目实施期间的会议和项目总

结会等。会议费是执行项目必须发生的会议费用，包括会议住宿费、伙食费、会

议室租金、交通费、文件印刷费、医药费等。会议费中不得列支相关的礼品、鲜

花、茶歇等费用。

立项单位应严格控制会议的数量和规模，编制预算时应列明会议的用途、

次数、规模、金额，会议费不得超过《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和《2023

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实施方案》规定的标准。

（3）印刷、宣传费

印刷、宣传费是项目执行中必须发生的费用，编制预算应本着节约的原则，

列明费用的种类、标准和金额。

（4）其他费用

除执行项目所必需的、与开展项目直接相关的上述费用外，配套资金中的

其他费用可以列支项目评估费、审计费、执行项目所必须的执行项目本组织人员

的工资性支出等，但不得列支项目执行单位的房租、燃气水电费、折旧等机构运

行费用。

如果列支本组织人员工资，需在配套资金的其他费用预算下列明人员工资

的数量、标准和金额。

（5）项目执行费用支出标准



- 7 -

项目执行费用金额分别不得超过中央财政资金和配套资金总额的 8％。

（二）项目预算的调整

项目执行单位应按照申报的预算支出范围和标准使用项目资金，对预算支

出内容不符合项目管理规定、方案不合理、使用范围发生变化或支出标准发生较

大变化的项目可按照规定程序进行预算调整，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调整预算。预

算调整分为初审调整预算和申请调整预算两种方式。进行预算调整的具体要求如

下：

1.立项后初审调整预算

（1）初审调整预算的范围

初审调整预算主要是对不符合项目管理规定的支出预算进行调整，对列示

不全面、不清晰的内容进行补充。会计师事务所对已立项的项目预算进行初审，

要求立项单位对存在的下述事项进行预算调整：

①对不符合制度规定的支出进行调整；

②对受益对象种类、服务种类、费用类型、资产种类、受益人数、费用或

服务标准、金额等列示不清晰、不全面的内容进行补充；

③对批准的立项金额与申报金额不一致的项目进行同比例增减。

除上述事项外，不对预算支出的子项做调整。

（2）初审调整预算程序

①按照项目管理要求和统一安排，对经审核发现存在需要进行预算调整事

项的项目，会计师事务所通知并指导立项单位填报《初审调整预算审批表》（附

件 1-1），需要对预算支出明细进行调整的项目同时填报《初审调整预算情况表》

（附件 1-2），立项单位填报完成后在立项名单发布后一周内及时将电子版送达

会计师事务所。

②会计师事务所于立项名单发布后三周内完成审核，并在审核无误的《初

审调整预算审批表》上盖章，彩色扫描后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项目立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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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地方性社会组织服务民政民生示范项目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培训示范项

目立项单位将经事务所审核盖章的《初审调整预算审批表》和《初审调整预算情

况表》彩色打印一式三份盖章，报送项目实施地民政厅（局）确认并盖章后，由

项目实施地民政厅（局）整合并在规定时间内与项目申报书书面材料一并报送到

民政部。

全国性社会组织承接社会服务试点项目立项单位将经事务所审核盖章的

《初审调整预算审批表》和《初审调整预算情况表》彩色打印一式两份盖章，在

规定时间内与项目申报书书面材料一并报送到民政部。

④民政部审核盖章后存档一份，将地方性社会组织服务民政民生示范项目

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培训示范项目的项目申报书、《初审调整预算审批表》和

《初审调整预算情况表》返回项目实施地民政厅（局）存档一份，返回项目立项

单位一份；将全国性社会组织承接社会服务试点项目的项目申报书、《初审调整

预算审批表》和《初审调整预算情况表》返回立项单位一份。

2.执行中期申请调整预算

项目执行中期，对于因项目内容、服务类型、受益人群等发生变化，或因

不可抗力因素而导致项目不能按所申报的预算执行的，或实施区域、预算支出标

准发生较大变化的项目，应向会计师事务所提出预算调整申请（包括中央财政资

金预算调整和配套资金支出预算调整），事务所审核确定是否允许进行预算调整。

事务所在审核中发现存在难以确定事项时,向民政部确认。具体程序如下：

（1）地方性社会组织服务民政民生示范项目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培训示范

项目申请调整预算的单位应征求项目实施地民政厅（局）意见，全国性社会组织

承接社会服务试点项目申请调整预算的单位应征求民政部意见，民政部/项目实

施地民政厅（局）同意后，于 12月 10日前提出申请，在会计师事务所的指导下

填报《申请调整预算审批表》（附件 2-1）、《申请调整预算情况表》（附件

2-2），并将电子版送达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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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12613212120301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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